律師申請參加檢察官公開遴選簡歷表
	姓名
	

	最高學歷
	

	考試

（如具其他考試資格

請自行新增）
	　　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及格

	著作

（含論文題目，無則免填）
	

	曾申請參加檢察官公開遴選（含法官法施行前、後）
	□未曾申請
□曾申請參加檢察官公開遴選（請註明申請年度）：
　　　　年度

	經歷
（請確實載明曾任機關、事務所、職務及任職起訖日期）
	(範例：
96年1月1日~99年12月31日○○律師事務所受僱律師
100年1月1日迄今○○律師事務所合署律師，自行執業 )

	※簡要自述：【含申請轉任動機、職涯規劃、職務歷練、工作經歷（含特殊經歷、曾辦理最得意、成長學習最多及印象最深刻至少3件承辦案件或經驗，並說明理由；另為維持程序公平性，如有家人從事司法行政工作者，請勿於簡歷自述說明家屬姓名）、專長及對檢察業務的期待等，至少500字以上。如頁面不敷使用，請自行增加頁數。】
                  申  請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簽章（中文正楷親簽）
                  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
